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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意見書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提交予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意見書 

 

院校資源受操控 

 

1. 現時八大院校的資源主要來自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撥款，教資會不論在組成以至運作

都受到政府的操控，其委員全由行政長官委任，而運作則直接在教育統籌局監控之下。

在過去的大學削資浪潮及近年的教育發展中，我們看到政府透過教育資源的調配及縮

減，直接干預到各大院校的發展方向及規模，嚴重威脅各院校的學術自主權及學術自由。 

 

2. 以香港教育學院為例，政府透過教資會的撥款進行學額微觀調控，近年大幅扣減教院的

師訓學額，將學額公開招標，限制及剝奪教院這方面的發展空間。教院作為一間以教學

及師資培訓為主的院校，政府及教資會的政策不但剝奪了教院的學術自主權，更威脅教

院在本港學術的生存空間。 

 

懲罰性扣押撥款 

 

3. 當中的經常補助金額的計算方法主要分為四個部分，包括教學用途撥款（約 68%）、研

究用途撥款（20%）、按角色及表現撥款（10%）以及專業活動用途撥款（2%）。而自 2000

年至今，每期（三年）教資會都會將「按角色及表現撥款」（10%，2000 年時為 2%）

扣起，「以配合院校的角色分工及獎勵優秀表現」，直至院校「達標」才獲發還。 

 

4. 事實上，這機制並非獎勵而是懲罰，作為一種操控院校發展的手段。其實院校沒有自主

權去制訂本身的目標，教資會將會參與院校的目標制訂，即教資會有權控制院校的發展

方向；當院校未能達標，或在制訂目標層面上不肯與教資會妥協，甚至研究結果與政府

期望有出入時，教資會將可扣除 10%的撥款以作「懲罰」。 

 

5. 就以教資會剛剛公布的 2006年研究評審結果為例，當中以商業、經濟、社會科學等研

究作為評核指標，與教院的發展方向根本風馬牛不相及，教院自然無法在這方面「達

標」。這類的評審機制無疑決定了教院在研究方面的撥款將要再被削減，為教院帶來轉

型壓力，甚至面臨被吞併的危機。 

 

6. 近期學術自由受干預的風波中有學者指出，曾因就教統局教育改革的研究結論與教統局

的期望不符，而被扣起研究經費。我們認為現時大學撥款的機制（扣起 10%），提供了

類似的漏洞，容易造就政府透過操控撥款，干預院校的學術自主權，及院校研究的學術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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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建議改革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組成部份，減少行政長官委任成員的

數目佔所有議席的一半，限制公職人員的成員數目，其餘成員經由院校推薦再由立法會

委任，確保院校在資源上有足夠的自主權去決定本身的發展方向。 

 

8. 我們同時對於教統局剛剛成立的質素保證局感到憂慮。質素保證局將會應教資會及政府

要求，向院校進行其他審核及檢討；同時針對院校的研究成就及發展方向，制定院校評

審的衡量指標。我們認為現時政府操控教育撥款的職權已過大，新成立的質素保證局職

權更伸延至非政府資助院校，及院校學術以外各項的範疇，這嚴重威脅院校自主及學術

自由，更有可能進一步威脅學生組織及員工組織的發展。 

 

行政長官出任校監（或監督） 

 

9. 現時各大專院校的首長──校監（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科

技大學稱為「監督」）均由行政長官出任1，院校事務及規程均須得到行政長官監察及批

准，包括主管人員及教師的聘任、選舉、辭職、退休及免職，和大學校董會及教務會的

組成人員、權力及職責等，及以大學的名義頒授學位及其他學術名銜。 

 

10. 由於院校事務及主管人員的規程都需要得到校監的批准，因此校監由行政長官出任，會

令院校事務規程容易受到政府干預及削弱院校自主。例如，香港教育學院正名一事中，

身兼教院校監的行政長官曾蔭權多次表示對教院正名有所保留，阻礙教院正名在教院校

董會的進程。 

 

11. 雖然官立大學由地方行政首長出任是普遍的做法，但本港學術發展特殊，本港的學術機

構皆以政府資助為主，私立院校比重較小而且財政能力有限。量變導致質變，本地學術

主體受政府監管的範圍過大，校監由行政長官出任容易成為政府干預學術自由的漏洞。 

 

12. 我們建議政府檢討現時校監（或「監督」）職權，修改各大學條例免卻校監干預院校事

務及規程的權力。同時，我們建議政府加快普選行政長官的步伐，以加強行政長官的認

受性及獨立性；或考慮由立法會委任非公職人士出任，減輕政府監督院校事務的角色，

避免政府侵犯院校自主。 

 

                                             
1 第 444 章《香港教育學院條例》第 6 條《校監》；第 1053 章《香港大學條例》第 12 條《主管人員和教師及

其聘任、權力、職責及薪酬》；第 1075 章《香港理工大學條例》第 3A 條《大學的主管人員》；第 1109 章《香

港中文大學條例》第 5 章《主管人員》；第 1126 章《香港浸會大學條例》第 4 條《監督》；第 1132 章《香港城

市大學條例》第 4 章《監督》；第 1141 章《香港科技大學條例》第 6 條《監督》；第 1165 章《嶺南大學條例》

第 4 條《校監》 



 3

 

校董會淪為政府傀儡 

 

13. 普遍的大專院校以校董會為最高權力管治及行政機關，而其組成的絕大部份均由行政長

官委任。現時院校校董會成員委任的準則是：闊度大，規範少，同時容許部份公職人士

進入校董會，這授予行政長官過大權力委任人士進入校董會，容易構成干預院校事務的

漏洞。 

 

14. 部份院校校董會內，非校內成員最高多達 21名，當中過半數由行政長官委任2。在校董

會議席被外界及政府壟斷的情況下，院校自主顯得蕩然無存。同時，各院校校董會主席

是由行政長官委任，擁有制訂校董會議程的權力，其準則只為非公職人士，無法保障院

校事務不會受到政府的操控。 

 

15. 以香港教育學院學術自由風波為例，校董會成員大部份為政府委任成員，而校董會主席

亦為行政長官委任，這明顯地構成政府透過校董會，對教育學院正名及學術研究方向的

操控之嫌。 

 

欠缺校董會學生代表 

 

16. 為了平衡校外人士及校方高層的意見及利益，校政民主化有助增強院校校董會的自主

性。我們認為校董會學生代表、教職員代表及基層員工代表的加入能有效加強校董會決

策的透明度，減低受政治及經濟力量干預的機會，同時確保校董會的決策能盡量符合校

內不同社群的意願。 

 

17. 現時香港樹仁大學校董會、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均沒有學生代表3，校

內及校外公眾無法得悉校董會決策過程。例如，過去李國章倡議的香港科技大學與香港

中文大學合併計劃，學生及公眾根本無法得悉當年校董會的討論過程及相關文件，而這

計劃卻涉及公眾利益及院校自主權等。 

 

                                             
2 第 1132 章《香港城市大學條例》第 10 條《校董會的成員》 
3 第 1109 章《香港中文大學條例》附表 1《香港中文大學規程》規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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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校董會學生代表的限制 

 

18. 除香港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外，其餘院校校董會學生校董（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

學及香港樹仁大學沒有學生校董）均不可參與校長及其他主管人員的遴選程序4。校長

及其他主管人員作為院校的學術及行政的決策層，掌握院校資源調配及制訂學術發展目

標，對院校學術自主權及學術自由有重大的影響力。若校長及其他主管人員的遴選過程

欠缺學生及教職員的參與，將會令遴選過程變得封閉，容易造成利益輸送或受到外力干

預，威脅院校自主及學術自由。 

 

19.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認為各大院校必須檢討校董會的組成及規程，包括加入校董會學生代

表，讓同學參與校政及加強校董會透明度。同時，半數校董會成員應該由立法會直選議

員、民選學生代表、民選教職員代表及民選基層員工代表出任。 

 

20. 再者，我們強烈建議各大院校校董會及立法會，取消所有不平等及不合理的限制，容許

學生校董在校董會內發揮監察及代表同學的角色，參與校長及其他主管人員的遴選，加

強遴選透明度，避免遴選程序受到外力干預，影響院校自主。 

 

終身聘用制保障學術自由 

 

21. 終身聘用制是學術自由的重要基石，學者可自由地進行學術研究及發表言論，而毋須擔

心本身工作及生活受到威脅，而校方也不得在學者不同意的情況下肆意更改聘用條款。

年前香港浸會大學「六君子」事件中，校長吳清輝表示因大學削資而需要削減教授福利

及變更薪酬機制，事件反映的不只是大學削資對教授的影響，更引伸出大學教授合約制

對學術自由構成威脅。 

 

22. 部份學者擔心發表言論或學術研究，會開罪政府或外界，及影響大學聲譽，而導致其評

分被降低，直接影響到本身的待遇及學系的資源。因此，部份學者選擇服從校方或教統

局指示進行研究工作，或不發表抨擊政府或外界的言論。 

 

23.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過往一直反對教育商品化，我們認為學術機構有別於私人或商業機

構，不應以評分與薪酬待遇掛勾，而學術自由是作為兩者的區分，終身聘用制正正是確

保學術機構內的學術自由，令學者免受外力干預及威脅。 

                                             
4 第 444 章《香港教育學院條例》第 11 條《校長及副校長的委任》；第 1126 章《香港浸會大學條例》第 16 條

《校董會的會議及程序》；第 1165 章《嶺南大學條例》附表 2《校董會的會議及程序》 


